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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範疇- 4. 風險管理 
(主要職能 – 4.2 風險監察和匯報)  

名稱  為銀行制定風險監控和匯報策略及政策 

編號  109299L6 

應用範圍  對已找出和量化的風險，制定各種處理策略和方式 (迴避、接納、轉移、風險緩解)。 這適用於制

定策略和政策來管理銀行所面對的不同類型的風險。 

級別  6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展示出在銀行風險管理各個方面的專門知識，藉以評估情況並建構適當的應對策略和政策; 

 理解風險測量和監測的不同方法或模型（例如: 風險價值方法、風險映射過程等），並評估

其有效性，以便為銀行開發合適的方法; 

 瞭解銀行業務活動和營運流程的性質、規模、複雜性等，並運用知識開發有效的報告和管

理信息系統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對高風險範圍進行研究，以估計風險發生的性質、影響、相關性、嚴重程度、機率和時間

等，以制定適當的應對策略和政策; 

 滙合不同商務活動中風險發生的可能影響，並通過將影響轉化為金錢價值來計算對銀行的

成本; 

 針對不同風險制定關鍵風險指標（包括設置觸發級別），並指定監控頻率和方法; 

 開展研究，調查風險爆發的原因或因素，以選擇最合適的監察和報告策略和政策; 

 釐清每個參與風險監察和匯報人員的責任，確保相關風險得到妥善管理和控制; 

 為及時上報作好準備和管理潛在風險爆發或不可預見的意外風險。制定報告政策、程式和

範本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制定應變計劃和後備計劃，以應付風險發生，從而減少對銀行的不利影響; 

 對每種風險的潛在反應進行徹底調查，評估其限制、利弊、成本等，以便確定不同選項的

優先順序; 

 針對不斷變化的環境，定期監測並檢討修訂後的風險應對策略和政策的有效性/優先順序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制定和實施適當的風險緩解、監測和報告策略，盡量減少對銀行的不利影響; 

 根據對不同市場、行業常見風險領域、潛在後果和銀行業務戰策略的綜合研究結果，制訂

風險監察和匯報策略和政策。 

備註   
 

  


